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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婚姻论财中的买卖性质及
其对婚姻的作用

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100732)

  内容提要: 本文立足于档案资料,通过大量个案,观察 18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中

的婚姻论财现象。根据本项研究, 不同的婚姻形式对财礼的要求标准和强度是不同

的。在初婚过程中, 由于礼节的讲究, 财礼尚有一定的节制(但总和婚姻费用并不

低)。而丧偶妇女再婚时,财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的,实际变成一种硬性要求。

至于丈夫嫁卖妻子则演变为赤裸裸的婚姻交易。个案显示,妇女在当时婚姻市场上

是短缺的。没有经济条件的男性往往不能适时婚配,甚至失去婚姻机会,从而使贫困

家庭的人口增长受到制约。这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的消极抑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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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婚姻论财是很普遍的现象。虽然, 我们不能将婚姻中索取、收受财礼

一概视为买卖婚姻, 然而必须承认,不少婚姻的缔结又的确具有买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问题,由于资料缺乏,迄今对此尚无系统的论述。本文所用资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收集的。具体来讲,在该馆所藏刑科题本中, 专辟有婚姻家庭(或称婚

姻奸情)这样一个档案类别。刑科题本档案实际是清代命案方面的资料。在婚姻家庭类中,当

事人的供词可使我们获得多种婚姻信息。诸如婚姻缔结、夫妇婚姻年龄、再婚状况、职业等等。

而婚姻缔结中有不少初婚、再婚以及童养时收受财礼的内容。这是其他资料所不具备的。这

里我们主要收集的是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1781 ) 1791年)的个案。我们认为, 通过

对这一时期清代婚姻行为中买卖婚姻现象的观察将有助于对清代中期婚姻论财的具体表现加

深认识。实际上,通过对典型个案的剖析,我们将会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传统社会晚期的

婚姻特征有更切实的了解。

一、不同婚姻类型中的财礼数额

我们所要考虑的婚姻论财行为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童养婚、初婚和再婚。童养婚实际上也

是初婚的一种。不过在传统社会中,童养婚在表现形式上与正式的嫁娶有很大区别。由于童

养妇一般在幼年进入丈夫家, 她既作为夫家中的一员被抚养,同时还从事各种家务劳作。待其

达到一定的年龄,再由婆家人举行圆房仪式, 至此才算正式结婚。这里的初婚则是指直接迎娶

的婚姻行为。再婚在当时社会也比较复杂。比较普遍的是丧偶之后的婚姻。不过还有一种为

非丧偶情况下的再婚,即丈夫、公婆和父母将妻子、媳妇和出嫁女儿嫁卖掉,可以说是一种典型

的买卖婚姻。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不同婚姻类型的财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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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礼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

从我们所接触的个案来看,财礼的计算方式绝大多数以银和钱为单位,极少部分以实物来

计算。南方个别省份用圆或番银来计算,那么这些不同的财礼计算单位之间又是如何换算的

呢? 18世纪后半期他们之间的换算标准是什么?

清代币值, 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 小数用钱。银钱比价规定为每银一两合铜

钱一千文。如顺治十年以后所铸的厘字钱,标明每钱值银一厘。然而自清中叶以后,钱与银的

比价逐渐变化, 官方比价形同虚设(千家驹、郭彦岗 11982)。另据研究, 雍正年间, 银一两换钱

八九百文, 乾隆初年, 银一两换钱七百文,后逐渐增值。至嘉庆年间,钱又贬值,银一两换钱一

千三四百文(郭蕴静 11994)。乾隆五十九年( 1794年)高宗/奏准京员公费每银一两者折制钱

一千文0 ¹。乾隆三十二年,按置钱八百三十文作银一两,交炉头易银给发º。

根据研究, 从顺治元年到嘉庆十二年 164年间, 清王朝政局相对稳定, 制钱的重量在一钱

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而一钱二分维持最久。银钱比价虽不能完全稳定在一千文之上,而始终

波动于一千文上下, 幅度不大。其间除康熙三十六年到五十六年的 21年间,因小钱关系,比价

高达一千文以上之外,其余一百多年差不多都在一千文以下。乾隆十年曾低到 720文(杨端六

11962)。综合以上分析,或许可以说, 在雍正、乾隆年间, 银钱的比价基本上维持在 700 ) 900

的水平上。

另外,我们在档案中遇到这样一条直接折算的个案。福建福清县的林昌栋在供词中说:丧

妻后欲继娶, 经人介绍与寡妇徐氏议亲。讲定财礼 28 两, 折钱 22 400 文(福建抚徐嗣,

511517) »。按此比例,那么每两银应折钱 800文。还有, 根据刑科题本租佃关系类档案, 乾隆

二十年,江西瑞金县李士仁卖田时得钱 28千,作银 35两, 由此折算每两银合 800文¼。可见,

具体到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银钱比价在 800上下的水平上有其一定依据。此外,我

们在档案中还看到大钱小钱、京钱、市钱等不同名目,它们与通行的钱银又是什么关系? 在清

代,官铸的制钱称为大钱。而民间所用钱的种类比较混乱。东北地区经常使用的钱称为东钱,

亦名市钱。市钱约六文兑换制钱一文。北方一些地区流行康熙时铸造的小制钱, 称为京钱。

京钱二文兑换大钱一文。小钱为私人盗铸之钱,又名铅钱或市钱,其与制钱的比价为 5B1或 7

B1,本文采用 5B1之率。

关于番银和钱的比例折算关系,一般认为,番银一圆合纹银六七钱,以折算七钱者居多。

(二)童养婚财礼状况

根据较为流行的观念,童养婚的出现与当时社会婚嫁费用过高有直接关系。民间试图通

过童养婚这种/六礼0不备的简单婚姻形式来减少或不纳财礼。在档案中, 涉及童养婚财礼的

个案资料较少。不过从为数不多的事例来看,童养婚的财礼是存在的。或许因为童养妇由婆

家代替母家将其抚养成人,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婆家由此获得的补偿是财礼较低。

由表 1可知,童养婚财礼不仅存在,而且个别地方份额还不低。如奉天海城县吴成希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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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祥孙女接过童养。耿祥向媒人提出要 20千钱财礼, 媒人建议吴成出 10千,耿祥不同意,并

为此与媒人争吵,引发命案(盛京刑部侍郎荣柱 53111116)。而四川通江县李先禹童养李氏时
出财礼 12两也不算低。然而由于这类涉及童养婚财礼的个案数较少,表 1所列几例代表性的

高低难于确定。在文献中,也有个别概略性说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曾任江西按察使凌 指

出,江西瑞金一带0贫民艰于聘妻, 故子方孩幼,视村邻生女满月七朝, 即抚抱童养, 长为子媳,

所费不过香蜡鸡酒及钱数千而已0 ¹。这里的钱数千当也有二三千或三四千。不过该地的/满

月0女婴即被抱养已不仅是童养媳,而且是婴养媳了。同时我们认为,童养媳财礼费用的高低

与童养的起始的年龄大小有关。童养年龄越大意味着其父母对其花费的成本越高, 因而要求

得到的补偿费用也会越高。而在特定的地区,童养婚的财礼数要低于正规的初婚财礼数是无

疑的。并且由于它减省了诸多婚姻程序,夫家总的结婚费用也会明显降低。

表 1 童养婚财礼状况

地区 年代 童养女情况 未来丈夫情况 财礼数 资料来源

京师 48 盖姓女 10岁 刘姓家庭
京钱 4 吊 (约折钱 2

千)
议政大臣阿桂 481121 17

奉天海城县 53 耿祥孙女 13 岁 吴成
索要财礼 20 千, 未

达成协议
盛京刑部侍郎荣柱 531111 16

山东安丘县 51 张姓女 11岁 高姓家 18 岁 京钱 6千(约 3 千)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1815

陕西洵阳县 7 郭坤元女 王朝永
议定成亲日再送财

礼
办理陕西抚毕沅 471111 14

四川通江县 49 李氏 11岁 李先禹 19 岁 12 两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15129

  说明: 本表所用档案均为乾隆年间刑科题本, 为简便起见, 这里特将题本时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如

461 91 30 表示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三十。下同(包括本文其它表格年份)。

(三)初婚中的财礼状况

在传统社会中, 初婚财礼应该更具普遍意义。因为它所反映的范围更大,代表的人数更

多。然而在档案资料中, 它们的数量却不是最多的。因而使我们所获得的个案数受到限制。

从表 2来看,初婚财礼的标准不尽相同, 并且差距很大。总的来看,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

份。北方最高为 10千文。南方最高为银 40两, 折合钱 32千文。值得注意的是, 表 1中较多

的属订婚财礼, 有的则在正式迎娶时提出新的要求。江西万载县张良文供: 31岁, 乾隆四十年

凭媒林开文说合,吴瑞康女为妻,议定财礼折钱 13千 200文,早经交送。乾隆五十年十月小的

托媒知会择期迎娶。吴瑞康说她家贫无钱备办奁物,要小的另曾折席钱 10千文,当已应允,后

因措钱不出,没有送去。到十月二十二日,小的叫同兄弟张良武同往迎亲。吴瑞康说无折席钱

文不肯发轿,,两下争骂,致伤张良武身死。(江西抚何裕城 511718)
在一些民间文献中, 财礼费用大大高于上述个案中的数额。如福建诏安:中户娶妻聘近百

金,下户五六十金,其余礼物不赀;嫁者奁赀如之, 故嫁娶均难。在此, 若下户按 50金计, 可折

钱40千。如将其它婚娶物品包括进去, 还要大大超过此数。与表 1个案数额相比差距很大,

或许这是个别地区的现象。另外, 江西瑞金一带/ 每娶一妇, 动需钱三四十千, 贫民艰于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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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0 ¹。江西与福建为相邻省份,表面上看,二者有一致之处。不过, 我们认为, 后者或许是娶

妻总费用的消耗,而非财礼单收入。

表 2 初婚的财礼状况

地区
婚姻

类型
主婚 娶主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直隶武清县 嫁女 父母 5 千大钱 5 直隶督袁守侗 4619130

直隶栾城县 订婚 母舅 苑雪子 大钱 10 千文 10 直隶督刘峨 531514

山西寿阳县 嫁女 父 王兴素之子 7 千文 7 议政大臣阿桂 5413114

陕西安康县 嫁女 父 金冰零儿 10两 8 陕西抚秦承恩 5611120

陕西秦州 聘女 父 3 千文 3 议政大臣阿桂 511101 12

陕西洵阳县 订婚 父 湛忙保 物品折银 3两 21 4 办理陕抚毕沅 471111 14

湖北孝感县 嫁女 父母 8 千文 8 湖北抚姚成烈 471817

湖北竹溪县 嫁女 父 熊玉书子 14两 1112 议政大臣阿桂 5616120

安徽休宁县 娶妻 家主 20两 16 议政大臣阿桂 511101 10

江苏溧阳县 嫁女 父 陈九 订婚财礼 4两 31 2 江宁抚闵鹗元 5017113

浙江余杭县 嫁女 母
王学秀, 无子买

妾
20千 20 浙江抚福松 4818124

浙江金华县 娶妻 父 宋献成之子 40两 32 浙江抚琅干 5215120

江西万载县 娶妻 父 张良文 31 岁 23千 2百文 2312 江西抚何裕城 511718

广东阳春县 嫁女 父 袁昌经 15千文 15 议政大臣阿桂 561513

合计 14人 164

平均 11171

(四)寡妇再婚中的财礼状况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寡妇再婚的档案数量较多。寡妇公婆因家穷以及娘家父母因其家穷

而将寡妇再嫁, 或寡妇本人在无亲属情况下, 因穷苦而自嫁,在当时社会中下层家庭中是比较

普遍的。寡妇再嫁可以收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寡妇本人获得了一条新的生路(虽然一些寡妇

再嫁后对新夫家感到不理想, 但这非再嫁者初衷) ;一是寡妇再嫁可使主婚者获得一笔钱财,同

时减少了夫家或娘家经济上的赡养负担。

11 寡妇再婚的财礼数额
寡妇再婚财礼在 5千以下和 30千以上均属少数。比较集中的范围为 8 ) 25千,有 23件,

占总数 40件的 50%以上。寡妇再嫁的平均费用为 19168千。另外, 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各个省份均有较高和较低的类别。然而寡妇再嫁案例之间的高低差别也很悬殊。最低只有一

千,最高则达 56千; 次低为 2千,次高为 48千。

根据档案, 不要财礼者比较稀见。直隶武清县人刘三供: 48岁, 在建昌县镑青度日,与寡

妇李氏同村。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和李氏成奸。他儿子李金起后见李氏与小的情密, 曾把李氏

劝过 1李氏因被他儿子看破, 说不要财礼情愿改嫁小的为妻。小的就烦屈九说合,乾隆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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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门成亲(李氏当时 54岁) , ,(直隶总督郑大进题, 471917)。有些主婚者虽不要财礼,却

有其它要求。湖南邵阳人唐荣虎供: 46岁,迁居湖北竹山县多年,,乾隆五十二年二月, 龙邵

一来说,李王氏女李氏原许刘明义之子为婚, 刘家穷苦不能接娶。李王氏要把她女儿另嫁,不

图财礼,只求要随女养老。他们替小的说合。小的应允。(议政大臣阿桂 5316119)。
表 3 寡妇再婚财礼

地区 当事人 主婚人 娶主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直隶宣化县 孙氏 25 夫弟
王 治 国

30

大 钱 1

千
1 直隶总督刘峨 531111 27

奉天广宁县 张氏 19 夫伯
杨 应 太

初

市钱 280

千
56 议政大臣阿桂 5512126

奉天宜兴县 张氏 24 婆婆
王 智 38

初

10 两, 蓝

布 2匹
81 32 盛京户部侍郎 561111 8

河南宁陵县 杨氏 25 父杨三 乔维三 18 千 18 河南抚富勒浑 4617123

河南永城县 陈氏 婆 李英 10 千 10 河南抚富勒浑 481711

河南灵宝县 马氏 夫叔
张双鱼1

初
15 两 12 河南抚何裕城 5011121

河南 (县份不

详)
宁氏 42 婆强嫁

姜 新 1

再
15 千 15 河南抚毕沅 5112112

山东潍县 吴氏 公公
郑晓云1

再
50 千 50 议政大臣阿桂 481111 11

山西襄陵县 王氏 自嫁 李昌君 25 两 20 山西抚三宝 50

陕西朝邑县 李氏 儿作主 马姓家 14 两 1112 议政大臣阿桂 511101 8

陕西南郑县 刘氏 夫兄
许万免1

初1 53
32 两 2516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12128

甘肃礼县 孙氏 夫弟 刘成 7 千 7 陕甘总督勒保 561101 1

安徽怀远县 耿氏 婆
徐登科1

初
7 千文 7 两江督萨载 4718112

安徽颖上县 滕氏 婆
王 佑 1

初
25 千文 25 安徽抚谭尚忠 471619

安徽宿州 张氏 23 不详 窦建1 44 5 千文 5 安徽抚陈用敷 5318121

江苏元和县 施氏 自嫁
梅起祥1

初
20 两 16 江宁抚闵鹗元 4911121

江苏通州 张氏 婆强嫁
翟 风 来

1 29
60 两银 48 江苏抚闵鹗元 4618121

江苏萧县 杨氏 39 夫兄
苏 言 1

再
21 千 21 议政大臣英廉等 4811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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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地区 当事人 主婚人 娶主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江苏元和县 汪氏 28 自嫁
朱大斗1

再
60 两 48 江宁抚闵鹗元 511

江苏宝山县 周氏 3
族 人 骗

嫁

李宝生1

再
议 12 两 91 6 江宁抚闵鹗元 5217115

江苏昭文县 表氏 婆
臧桂生1

初
12 两银 91 6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1111 11

江苏六合县 潘氏 自嫁
叶士风1

再
115 千 11 5 江宁抚闵鹗元 5118110

江西万载县 黄氏1 36 夫兄
俞 庭 宗

(招赘) 33
13 千 13 江西抚郝硕 46141101

江西德化县 李氏1 33 夫兄
饶振时1

初
33 千 33 江西抚郝硕 4619110

江西泰和县 罗氏 夫兄
林合三1

初
42 两 3316 议政大臣阿桂 4914127

江西鄱阳县 刘氏 35 夫兄 孙景成 31 两 2418 江西抚舒常 501101 22

浙江天台县 王氏 婆婆
裘 元 德

291 初

议 818

千
81 8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1111 21

浙江秀水县 张氏 自嫁
郭 二 虎

37
2 千 2 浙江抚琅 5217

浙江淳安县 陆氏 夫兄
缪 仁 德

初
241 5 2415 议政大臣阿桂 541317

浙江淳安县 方氏 夫叔
仇 成 富

招赘
20 两 16 闽浙总督陈辉祖 4714118

福建福清县 徐氏 30 自嫁
林昌栋1

再
28 两 2214 福建抚徐嗣 511517

福建南靖县 谢氏 27 夫兄
陈 徐 1

初
22 圆 131 32 议政大臣英廉 4715123

湖北荆门州 胡氏 夫兄
杨 某 1

初
47 千 47 湖北抚郑大进 4613114

湖北江夏县 胡氏 公公 袁宗法 22 千 22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1111 29

湖南郴州 何氏1 31 夫兄 肖玉才 10 千 10 议政大臣英廉等 461101 26

湖南桃源县 袁氏1 35 夫叔
官老三1

初
48 千 48 湖南抚浦霖 5111124

湖南临武县 曹氏
夫 兄 强

嫁

邝彩文1

初
14 千文 14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1111 26

四川奉节县 熊氏 自嫁
高必睿1

初
10 两 8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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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地区 当事人 主婚人 娶主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云南昭通县 潘氏1 28 公公

李 积 明

1 321 初

1 佃
20 千文 20 云南督富纲 481111 16

广东英德县
邓 1351

侄子
强嫁 梁云引

46 两 番

银
251 76 广东抚郭世勋 5612128

合计 41 812

平均 19180千

  说明:表中有一例为蓝布 2 匹。其与银钱应如何折算? 根据乾隆初年5九卿议定物料价值6所列, 麻布每

匹银二钱一分六厘,白粗布每尺银九厘(转见郭蕴静: 5清代商业史6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43 页)由此

我们将蓝布约定为每匹银 2 钱, 2 匹 4 钱,折钱 320文。

在表 3中, 被招赘者也需出财礼。不过, 有的则不要财礼。浙江遂安县, 张得绶供: 45岁。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詹光荣向小的说邱文孙病故, 遗妻傅氏并三个儿子,有些山地无人管种,要

招赘后夫,劝小的成这亲事。小的随同与傅氏当面说明,两相应允, 于正月二十七日被招赘入

傅氏家内,并无财礼(浙江抚琅 , 52110118)。
个别情况下财礼只具象征意义。贵州湄潭张闻漠 32岁, 父母俱故, 并无兄弟。乾隆五十

三年五月周闻书身故,遗妻岳氏,没有依靠, 自要改嫁。经人说媒,张闻漠用布两匹为聘, 没有

财礼,岳氏夫叔主婚,过门成亲(议政大臣阿桂, 5413128)。
21 寡妇财礼的使用和分配方式
财礼归谁所有在初婚类型中比较简单,一般均由父母收留, 而在再婚类型中则比较复杂,

最为复杂的当数寡妇再婚。因为丧偶妇女再婚往往与多种人的利益有关, 甚至涉及多种矛盾。

如果说妇女初婚是由家庭(父母之家)所决定的话,那么丧偶妇女再婚则是由家族(包括夫族和

母族)所决定。因而财礼的分配和使用也显得复杂。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种。

第一, 清偿寡妇丈夫生前所欠债务和埋葬其丈夫所花费用。寡妇往往成为婆家还债的工

具或获取收益的物品。如福建南靖县,谢氏, 31岁, 丈夫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病故, 因家贫日食

难度,欠的丧费俱没清还,又没儿子。今年五月(乾隆四十六年) ,夫兄主婚把其改嫁与陈徐,财

礼银 22圆,还了前夫丧费(署福建抚杨魁, 46112120)。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的妇女再婚有很强

的经济意义,再婚的买卖性质体现出来。

江西德化李氏, 31岁丧夫,遗有两子, 穷苦无靠。夫兄们劝其改嫁, 抚养幼子。乾隆四十

五年十二月丧服未满( 33岁) ,再嫁,得媒钱 32千。本人获 19千, 用来偿还前夫债项;余钱 13

千,前夫兄弟 4人收去。其中于公堂摆酒席用 2千,剩下由四人均分, 各得 2750文(江西抚郝

硕 461910)。寡妇在这种情形下的再嫁是不得已的选择。婆家人不愿为寡妇承担债务,唯一

的办法就是将其嫁出以所得财礼清还债项。而婆家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要从中获得额外

的实际利益。

第二, 被其他亲族瓜分。没有债务缠绕的寡妇则更是婆家及其亲族/惦记0的对象。设法

将其嫁出以瓜分财礼在民间社会并非个别现象。湖南郴州刘天禄供: 46岁, 乾隆四十五年六

月族弟刘天锡故,遗弃何氏,她没翁故伯叔,小的起意把何氏改嫁想分得财礼,与刘天锡继兄刘

天赐商量,告知何氏,依从。小的央媒说合,嫁萧玉才, 财礼钱 10千文, 小的与刘天赐主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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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婚书,均分财礼(议政大臣英廉, 46110126)。
第三, 母家与婆家基本均分分割财礼。河南宁陵县即有这样一例, 女婿故后,父亲见女儿

穷苦难守, 和婆家商量改嫁女儿之事,婆家依允, 将女儿另许人家。得了 18千财礼,送婆家 8

千,自己得 10千(河南抚富勒浑, 4617123)。夫家与母家协商嫁寡妇,如寡妇留有子女在夫家,

那么财礼的绝大部分将归夫家。湖南桃源县袁氏 34岁丧夫,有一子一女, 因贫无靠难以守节,

是夫叔和父亲主婚嫁人, 得财礼 48 千文。夫叔得 4116千文,父亲得 314 千文(湖南抚浦霖,

5111124)。
丧偶妇女再婚客观上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婚姻行为。而从案例中可以看出, 丧偶妇女

再婚的推动力并不完全是她们感情的需要,而是很现实的物质需要。这种物质需要不仅表现

在丧偶妇女通过再婚获得生存的基本保障,更在于她周围的亲族将其再婚视为一桩买卖,从中

得到看得见的经济利益。

(五)已婚妇女被买卖状态下的财礼

丈夫因穷而卖妻,对妻子来说实际也是一种再婚行为。当然它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

和官方政策的。一旦发现,将以卖休买休论之,受到杖责、离异等处罚。在档案中还可发现,拐

卖穷人家媳妇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完全成为婚姻市场的一种

商品。因而婚姻的买卖性质突出了。需要说明的是,卖妻的主流是丈夫因为贫穷而将妻嫁卖,

同时也有一部分是因发现妻子与他人发生奸情而嫁卖。

11 丈夫卖妻类型下的财礼(见表 4)

表 4 已婚妇女被买卖财礼状况

地区 当事人 原夫 买主及其身份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直隶保安州 武氏1 28
涂亮 1 穷
苦

武发 48 初

佣工

12 千大

钱
12

议政 大 臣 英 廉 等 题

461 31 14

直隶肥乡县 苗氏 宋仁 岳谋买妾 60 千 60 直隶总督刘峨 491111 1

直隶平泉县

董氏, 与

人有奸,

夫知

冯 云 贵 1
佣工

孟自立, 雇

主, 奸夫

60 千 5

百
6015 直隶总督刘峨 4911120

直隶肥乡县 张氏
苗二  夫
妇不和

岳谋  买
妾

60 千文 60 议政大臣阿桂 5613119

山东临淄县 张氏1 24
王 德才 穷

苦
司和全

10 千小

钱
5 议政大臣阿桂 53

山东高密县

左 氏

1151 婆

不喜

陈仁1 初 26 千 26 山东抚明兴 4918118

山东诸城县
丁 氏 哑

巴1 20

刘建 29 岁

家穷

刘廷祥, 买

妾
32 千 32 议政大臣阿桂 4913114

山东濮州 贾氏 24
王大 魁  
讨乞

李宗祥 45

买妾

小 钱 15

千
71 5 山东抚明兴 5111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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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地区 当事人 原夫 买主及其身份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河南睢州

高氏 221
与 人 通

奸, 夫知

郜山根 21 刘富 6 千钱 6 河南抚毕沅 5115124

河南汝阳县

吴 氏 为

人妾, 通

奸

李鹏 程  
地主卖妾

开 价 50

千
50 议政大臣英廉 471717

河南滑县 翟氏 29,
张大如 29

穷困

郭大本 45,

再
8 千 8

议 政 大 臣 喀 宁 阿

511 91 24

河南汝阳县 李氏 28
孙水 29 穷

苦

李 文远  
买妾

8 千文 8 河南抚毕沅 531319

山西托克托城 王氏 36

樊桂芳 65

穷, 纵妻卖

奸

陆宝  房
主

议 8 千

文
8 山西抚海宁 541315

山西归化城 贾氏
葛凌云 39

穷

王 全 喜 1
初

10 千 10 议政大臣阿桂 541714

陕西蓝田县 杨氏 23 王五
刘 建 魁 1
再

391 5 千

文
3915

议 政 大 臣 喀 宁 阿

511 71 29

安徽合肥县 王氏
陆景 高  
穷困

赵 友 成 1
初

12 千 12 议政大臣阿桂 5112110

江苏宿迁县

刘 氏  
与 人 通

奸

张窝子, 穷
李三  买
妾

30 千 30 议政大臣英廉 471816

江苏邳县 周氏
张黑 旦  
佣工

王 升隆  
买妾

219 千 21 9 江宁抚闵鹗元 5215118

江西安源县 胡氏
郭 年苌 穷

困
杨钦万 30 千 30 议政大臣喀宁阿 511716

江西乐平县

吴 氏 与

人 通 奸

夫知

王均彩 23

程 荣 年 1
初 知吴 氏

背景

80 两 64 江西抚何裕成 531111 7

江西安义县
刘 氏  
石女 17

周元炳 30

杨 以 定 1
初 1 不知
该 妇为 石

女

8 千 8
议 政 大 臣 喀 宁 阿

541 51 12

浙江余杭县

阮氏 261
呆愚, 为

原 夫 之

妾

冯得昌1 46

佣工
18 千文 18 浙江抚福菘 4818124

湖北东湖县 方氏
姜委  佃
农

陈应芳 20 千文 20 议政大臣阿桂 52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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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地区 当事人 原夫 买主及其身份 财礼数 折钱(千) 资料来源

湖北潜江县

甘 氏  
与 人 通

奸

毛 慎 宗 1
再

16 千 16 湖北抚姚成烈 4916122

湖北天门县

李 氏  
原为妾,

懒惰

齐友全1 53 姚世盛 28 两 2214 议政大臣阿桂 551213

湖北云梦县 甘氏
徐六  穷
苦

不详 18 千 18 湖北抚姜晟 5312110

湖南巴陵县 陈氏 18 佣工 王德明 38 30 千 30 署湖南抚 471715

湖南华容县 张氏 佣工

秦高南1 64

无子 1 买
妾

30 千文 30 议政大臣英廉 4712125

湖南安仁县 钟氏 37
周 树 南 1
家穷

李明禄 40

初
8 千 8 湖南抚浦霖 511619

湖南城步县 黄氏
曾灿若 64

穷苦
尹足三 8 两 61 4 湖南抚浦霖 5519110

湖南宜章县
黄氏 21

悍泼
唐南儒 20

李 贱 开

1 261 初
16 两 1218 湖南抚姜晟 5617119

四川仁寿县
邓氏, 夫

妇不和
曾添荣 21 陈万友 418 千 41 8 议政大臣阿桂 561101 14

四川资州 孙氏 21
彭泳贵 211
家穷

伍大利 26 316 千 31 6 四川督李世杰 5111125

四川犍为县 原氏
夏 焯 241
家穷

刘良 7 千 7 议政大臣阿桂 551101 13

四川云阳县 刘氏
李如楠 38

贫穷

唐泳发 34

买妾
418 千 41 8

议 政 大 臣 喀 宁 阿

531 91 18

广东新宜县 何氏 25
欧阳 63 雇

主买妾
14 千文 14 广东抚李湖 4615118

合计 35 人 75512

平均 21158

  说明:当事人一栏为被卖妇女情况, 其后数字为年龄; 其它各栏人各后面数字均为年龄。买主一栏中人名

后面/ 初0代表初婚, / 再0代表再婚。

可见,除个别情形外,绝大多数卖嫁妻子的行为是因穷而发生。妻子与人通奸被嫁卖为第

二位原因。此外还有夫妇不合等原因。与寡妇再嫁相比,卖妻的财礼要高一些。具体观之,在

这一类型中, 除四例低于 5千之外,其它均在5千之上。有 26例高于8千,占总数的 74128%。
当然,卖妻财礼之间的高低差异还是存在的。其决定因素也很复杂, 需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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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卖妻行为比较接近的是典妻。这种现象比较少,存在于江浙地区。如浙江石门县陆氏

供: 41岁(乾隆四十七年) ,潘秀年为本夫。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夫在外佣工, 有素识

的曹向高来家与小妇调戏成奸,后被夫撞见, ,夫要把小妇卖掉,十一月十一日夫领小妇到杭

州凭人说合,得了 15两身价, 典给董松高为妻, 10年为满(议政大臣英廉 4711019)。
21 其它已婚妇女被买卖状况下的财礼
第一, 公婆或其它家人把儿媳或已出嫁女儿改嫁。这类情况多发生于儿子或女婿出外佣

工或经商未归之时, 家人生活困难则以此作为谋生方式。婆家嫁卖媳妇,其原因主要是穷困潦

倒,无以谋生,通过卖媳减轻家庭生存压力。

案例 1: 云南罗氏供, 25岁,乾隆三十八年嫁与王佑臻。四十三年夫外出,音信全无。婆婆

方氏幸有孤贫口粮可以养活,小妇人没饭吃, 婆做主托龙廷对为媒把小妇许与龙祥为妻, 议财

礼银 10两,要等夫回写立退婚,才肯交送。后小妇在街遇见龙祥,他叫小妇跟他回去。小妇实

在受饿不过,只得依从,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龙祥家私下成亲。今年六月,夫王佑臻回家,同

婆来龙家去讨财礼。互殴,伤龙身死, 29岁(署云南抚刘秉恬 47111111)。
案例 2:山东莒县人张柏氏供, 26岁,乾隆四十一年, 小的先嫁给王文成为妻。至四十四

年,王文成往关东去了,四年没有音信。王文成的祖父因家里穷, 不能养活小的和王文成母亲

荆氏, 向小的父再三劝说, 叫小的改嫁。父允。四十一年把小的嫁与张存亮, 得财礼钱 14千

(山东抚明兴 5114127)。
案例 3:甘肃平凉县王阎氏, 46岁,前夫马重从乾隆四十四年出门不知去向。四十八年有

传说在口外死了。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小妇随婆婆郑氏搬到张满库家院里居住,乘便行奸。婆

婆不知。今年正月, 婆因家贫没有养赡,著小妇人改嫁,嫁与邻庄王举为妻,婆主婚, 讲了两千

钱财礼(署陕甘督勒保, 52110112)。
案例 4: 甘肃靖远县王居奇供: 40岁,父母俱在,并无兄弟。郭氏为妻。乾隆四十三年,小

的到口外各处佣工, 原没寄信回家,五十二年才回。父说因小的已经身死, 家没养赡,把女人郭

氏改嫁陈世法, 得过财礼钱 40千文(议政大臣阿桂等题, 53111117)。
案例 5:河南襄城县樊王氏供: 23岁,乾隆四十八年嫁与密县人樊秃为妻。四十九年男人

外出不归。五十年二月, 婆母领小的逃荒到襄城, 因穷苦不过,婆母央人说合,把小的卖给巴颖

林为妾,身价钱 6千文(河南抚毕沅, 5817128)。
第二,娘家嫁卖已婚女儿。

案例 1: 山东淄川县许作山供: 57岁,张成为婿。女婿出外佣工没有音信。女儿同着两个

外孙跟小的度日。乾隆五十一年二月, 小的穷苦不过, 领着女人外孙到外逃荒, 也逃不到吃的。

小的女儿托人把大外孙卖给庙内和尚做徒弟,得一千小钱, ,四月二十日,小的到盐山、沧州

一带做工。六月回来,不见女儿和小外孙,查问女人, 说是她作主托张得义说媒把女儿带着外

孙改嫁郑可朱, 得了 11千 500小钱财礼(山东抚长麟, 5312114)。
案例 2: 广西横州谢存南供, 28岁,娶妻李氏十年, 其好吃懒做, 常被小的打骂。乾隆五十

年五月妻父将李氏接取。五十四年私嫁杨可惠,得财礼银 10两(广西抚陈用敷 5615116)。
上述两类嫁卖方式总的来看财礼不高,除一例达 40 千, 显得偏高之外,其它均在 20 千以

下,低于丈夫卖妻诸个案的平均水平( 21158千)。它可能是由于该类婚姻对娶主来说存有隐

患。因为此时再嫁妇女的前夫究竟是死是活并不能肯定。因而这种婚姻带有苟合性质, 故娶

主也不会接受很高的财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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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无亲属关系者为获利而将他人妻子卖掉。这类事例在命案中也有一定数量。当然

此类卖嫁常常会被被卖妇女丈夫及其家人追寻,容易引发诉讼, 产生命案。

案例 1: 四川永川县杨刘氏供: 33岁,自幼嫁与马边厅杨通顺为妻。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丈

夫因家穷苦与小的分路求吃, 小妇遇张俸明成奸, 又叫跟他走,小妇应允,沿路称夫妻。今年正

月,张俸明说他没处佣工,不能养活,叫小妇嫁与孙全科,免得受苦。小妇人应允。张俸明得了

身价钱 10千文(四川总督李世杰, 5319114)。
案例 2: 广西贵县赵氏供: 22岁,嫁与黄亚六已 3 年, 没生育。丈夫帮工度日, 不能养家。

又时打骂小妇。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熟识的黄章进屋讨火,小妇诉知穷苦难过, 黄说丈

夫替人佣工,谅无好日,不如另寻好处安身。小妇应允,逃出。黄章与小妇谎称夫妇,嫁卖与黎

万珍,身价钱 20千文(议政大臣阿桂, 55111122)。
案例 3: 广东阳山县白氏因夫常打骂, 被义父莫佛观劝诱改嫁, 卖铜钱 10千文(议政大臣

阿桂, 5516122)。
案例 4: 广东嘉应州刘氏, 24岁,家穷出外求乞。路遇林亚友,成奸。后林寻人将小妇改嫁

与钟夏运,林亚友们得番银 10圆(议政大臣阿桂 5612116)。
由于拐卖他人之妻带有较大危险性,为尽快出手获得钱财, 选择娶主或讨价还价的余地减

小了,因而财礼并不太高。

在上面所列四种婚姻行为中, 由于童养媳婚姻个案数太少, 难以对该类财礼作出全面的认

识。其它三类财礼平均数额分别为初婚为钱 11171千,丧偶妇女再婚财礼为 19180千,已婚妇

女被卖嫁财礼为 21158千,为什么初婚财礼明显低于后两种? 我们认为,初婚行为与再婚行为

的一个很大不同是: 初婚经过一系列比较繁琐的礼节过程, 其中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有一定花

费。财礼只是诸多花费的一种,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种, 而其它花费则不易体现出来。另外,在

初婚行为中,女方父母虽有从财礼中获得经济补偿的意见, 但也有为子女长远生活考虑的观

念。所以财礼数额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而妇女丧偶再婚行为则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即寡

妇再嫁很大程度上旨在为自己和夫家人谋求生路,在为还夫债的再婚事例中这一点反映得很

突出。然而初婚从订婚到完娶所经历的时日较长, 年节送礼也要有所花费。并且迎娶方式的

讲究程度要较再婚为高, 从而增加婚姻费用。虽然初婚的财礼不高, 而婚娶总费用不在再婚之

下。至于丈夫及其家人因穷而将已婚妇女卖嫁, 则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而不是接两姓之

好。在这种婚姻中, 妇女是一种商品,她要被人拿到婚姻市场上去交易,一旦找到买主,交易即

告完成,妇女则被彻底易主。可以说,这类婚姻反映了婚姻市场的需求状况。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婚姻买卖,特别是丧偶妇女再婚实际是婚姻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在

婚姻市场上,女性是相对稀缺的。她们的稀缺就在于社会上能够提供的女性婚姻资源远较男

性的需求为少。这样拥有女性婚姻资源的家庭便会以买卖的形式将其出手。而在中国传统社

会中,男女结合这种本因具有感情色彩的行为由于必须在家长(包括父母、公婆, 甚至兄弟等)

主持下,在媒约撮合下才能进行,在这种背景下, 男女婚配很容易被推上买卖之途。女性从而

变成握在他人之手的稀缺婚姻资料,买卖婚姻由此不可避免。

二、财礼的构成及制约因素

(一)财礼与媒钱

财礼的构成在各地有所不同, 不过大多数是由主婚人所得财礼与媒人所得媒钱两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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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且媒钱在当时社会也是被官方认可的报酬。我们从官方法律政策和档案中可以看到,一

旦发现嫁娶违禁,主婚人和媒人都应承受处罚,其中首要的是退还财礼和媒钱。这就意味着在

正常情况下媒钱是一项合法收入。从档案中来看, 大部分媒钱与财礼是合在一起的。即由主

婚人与媒人事先讲定媒钱所占份额。主婚人得到财礼后再分给媒人应得份额。不过, 有一种

则是分开支付的,即承娶人分别将财礼和媒钱送给主婚人与媒人。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媒钱与

财礼的构成。

从表 5可见,媒钱在财礼中所占份额总的超过了 10% ,并且有财礼越低,媒钱所占份额越

高的特征。这意味着在当时社会, 充当媒人有一个基本的媒钱标准。即不低于 500钱,多数在

1千钱以上。

有一些案例,因是由媒钱分配不均引发命案,没有说明财礼数, 只提及媒钱。从绝对数上

看,这类媒钱数额是不低的。如湖北襄阳县郭氏改嫁时, 两人为媒, 媒钱 5千,主媒 4 千, 副媒

1千(湖北抚姚成烈 471817)。四川苍系县蔺友得与寡妇尚氏结婚时,付媒钱( 1人) 2400文(署

四川督特成额 4719126)。
另外,有一种财礼之外的额外支出称为笔资。江西万载县的黄氏招赘再婚时,赘夫出财礼

10两,黄氏收受; 前夫之兄主婚, 得笔资银 3两(江西抚郝硕, 4614110)。
表 5 媒钱在财礼钱中所占份额

地区 姓氏 财礼数 其中媒钱 另算媒钱
所占

比例%
资料来源

山东淄川县 许氏 1115 千 2 千 17139 山东抚长麟 5312114

安徽合肥县 王氏 14 千 媒钱 2 千 14129 议政大臣阿桂 5112110

安徽颖上县 滕氏 25 千 媒钱 315 千 12128 安徽抚谭尚忠 471619

江苏元和县 施氏 20 两 5 两 20 江苏抚闵鹗元 4911121

浙江秀水县 王氏 2 千
媒钱两人各

500
33133 浙江抚琅干 5217130

湖北东湖县 方氏 15 千 5 千 25 议政大臣阿桂 5216115

湖北刑州 曾氏 47 千 3 媒人各 2 千 12177 湖北抚郑大进 4613114

湖北竹溪县 李氏 14 两
二人 各得 1

两
1215 议政大臣阿桂 5616120

湖南桃源县 袁氏 48 千文 3 千文( 1 人) 5188 湖南抚浦霖 5111124

广东新宜县 何氏 14 千 2 人各 500 7114 广东抚李湖 4615118

福建福清县 徐氏 28 两 2 两 6167 福建抚徐嗣 511517

  再嫁寡妇若携带子女则会被扣除一部分。湖南巴陵王德明, 38岁, 娶他人被卖之妻陈氏,

议财礼 30千,先交 15千,下欠 15千, 5千作为陈氏幼子抚养费, 10千在十月内交清(署湖南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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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杰, 471715)。
当然也有不要媒钱的事例。贵州开州湛氏因贫再嫁(曾与他人有奸)。表兄为媒, 受财礼

1800文。没有媒钱(议政大臣英廉, 481518)。
山东潍县李氏改嫁, 公公主婚,康重智和康均朴做媒, 讲明财礼 50千,并没媒钱。后康均

朴又找康重智要媒钱,引起命案(议政大臣阿桂, 48111111)。
相对来说, 南方地区比较重视媒钱。这不仅表现在媒钱所占财礼的比例较大这一点上,而

且因媒钱而发生的冲突也较多。甚至有没有说成亲也想在别人说成情况下分一杯羹。如江苏

金二曾受朱德观之托,为其侄孙续娶物色对象, 没有说成。后又托他人说成。金二获悉, 前去

拦截,说虽没说成也费了不少功夫,要列名作媒,分几个媒钱。引起命案(江宁抚闵鹗元, 51)。

媒妁是中国传统社会正常婚姻缔结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介绍人和证人。由于他们要付出一

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媒钱在大多数婚姻行为中是存在的, 并且它也被社会所认可。然而媒钱

客观上增加了娶主的负担。在个案中由此引发的冲突有多起,媒钱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促进男

女婚配的作用。一些人视此为获取额外收入的途径,进而在民间编织起通达四方的婚姻网络。

然而物极必反, 媒钱的诱惑也使一些人在卖嫁、骗嫁、强嫁妇女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二)财礼的制约因素

11 寡妇再嫁财礼的制约因素
第一, 在寡妇再嫁类型中, 财礼高低可能与寡妇家中所欠债务有一定关系。寡妇债务在

身,以再嫁来还债。这种再嫁的目的性很强, 实际上是以再嫁来寻求帮其还债之人。

江苏昭文县沈高氏供说, 小妇家穷,儿子死时,赊欠衣衾棺木有 10多两银子,不能措还,又

养不活媳妇, 小妇人作主把媳妇嫁出, 得财礼银 12 两, 偿还棺木各欠 (议政大臣喀宁阿

47111111)。
当然,欠债过多,寡妇财礼也难还清。江西泰罗县罗氏,守寡时, 丈夫棺殓埋葬及自己日用

连年借债 100余两。罗氏自愿改嫁将所得礼银分还各债。林合三承娶,得财礼银 42两。因礼

银不够还钱,罗氏愿将住屋抵还。然而房屋所值无几。亲族与借主商议,每欠银一两只好还银

三四钱,各借主应允(议政大臣阿桂, 4914127)。
第二,若母家和婆家双方都参与寡妇再嫁活动,财礼则会增加。

河南永成陈氏再嫁时,婆家只要 5千财礼; 后母家知道, 要得一份, 被人调处,娶主再出 5

千(河南抚富勒浑 471711)。
第三, 寡妇自身条件高低也起重要作用。若其年轻无子女等等, 会使财礼上升; 反之则会

减少。

如山东潍县吴氏,年轻,郑晓云续娶,出财礼 50千(议政大臣英廉 48111111)。相反, 甘肃

平凉县阎氏 46岁,前夫马重从乾隆三十九年出门不知去向。今年(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婆因

家穷没有养赡, 著其改嫁,是夫弟说媒, 嫁与邻庄王举为妻, 婆主婚,讲了两千钱财礼(署陕甘总

督勒保 52110112)。
另外, 非正常性再婚财礼较低。所谓非正常是指无媒人特别是无主婚人。丧偶妇女因处

境困难而自嫁。如前所述,丧偶妇女再嫁所得财礼主要被主婚亲属所得。若无主婚人,则省去

了这一重要的索财者。江宁六合县叶图风与寡妇潘氏再婚。当时,寡妇潘氏有三个幼子,穷苦

无靠。原是丈夫带领从安徽亳州来此地谋生。经人说合,讲定财礼 1500 文, 给她还债赎当。

因潘氏并无亲属主婚,不曾立有文书(江宁抚闵鹗元, 51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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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婚妇女被嫁卖时财礼的决定因素
嫁卖已婚妇女情况比较复杂, 财礼常有多人参与分割。这可能是财礼较高的一个原因。

湖北江陵邱士秀, 40岁,乾隆四十四年因贫带妻子张氏来湖南华容佣工。因无人雇工,难

以过活,要把妻改嫁。相识人蔡新南让其谎称妻为寡妇, 嫁与秦高南, 得财礼 30千, 从中付两

媒人各 2千。蔡新南逼邱士秀将剩余 26千均分, 否则告其嫁卖生妻。结果各得 13千(议政大

臣英廉 4712125)。
湖北东湖县方氏被丈夫嫁卖时,讲定财礼 15千,外媒钱 5千, 5人参与说媒, 各分 800文。

剩余 1千为写立婚书之人所得(议政大臣阿桂 5216115)。
陕西蓝天王五因把产业卖完, 又要卖妻杨氏。周自观做媒, 嫁卖与刘建魁。得财礼钱 39

千 500文,媒人得 1千文,杨氏胞兄得 6千文,剩下为王五所得。后王五说女人被贱卖,又通过

媒人从刘建魁处提到 4千钱(议政大臣喀宁阿, 5117129)。
直隶肥乡宋二, 娶妻五年, 因妻好吃懒做, 与岳母合伙嫁卖妻子为妾, 得财礼 60千,各得

30千(直隶督刘峨 4911111)。
相反,参与嫁卖人员少财礼则明显较低。

贵州湛呈氏供: 小妇丈夫早死,这死的湛氏为小妇第二女儿,嫁与冷维德为妻。乾隆二十

九年女婿往云南去后,音信全无。去年有表侄简士魁在女儿家种土佣工, 后闻女儿与他有奸。

小妇因女儿丑声外扬,不许女儿上门。今年一月, 周以秀说女婿死在云南, 女儿穷苦不能过活,

请他做媒嫁与国用。小妇人因她在家作出丑事,就听凭她改嫁。至财礼 1800文是女儿自己收

的。小妇没得(议政大臣英廉等题 481418)。这是一种自嫁方式。可见财礼过低往往有其特
殊原因。

四川仁寿曾添荣供: 21岁,娶邓氏为妻。因邓氏与小的不和, 时吵, 两下情愿离开。乾隆

五十五年十一月,小的自己主婚把邓氏改嫁与陈万友, 收过财礼 4800文。后妻兄来探望,不见

妹妹,向小的查问。小的怕他告官不敢说出实情(议政大臣阿桂 56110114)。
妇女自身条件(如相貌)差也影响财礼数量。贵州普定县顾氏因儿子出外佣工未回, 生活

贫困,将儿媳童氏( 46岁)卖与项老二,因媳丑陋,项只出财礼银 1两(贵州抚李本 461121221)。
人在外乡, 穷困潦倒,卖妻财礼较低。

张黑旦在江苏邳县携妻周氏佣工, 因贫难度, 将周氏卖与王升隆为妾约受财礼钱 2900文,

写立婚书,过门成亲(江宁抚闵鄂元 5215118)。
河南密县王氏乾隆四十九年冬,男人外出不归,五十年二月婆母领她到襄城逃荒。因穷苦

不过,王氏将儿媳卖与巴颖林为妾,身价 6千文(河南抚毕沅, 5317128)。
卖妻有时带有讹诈性质。

直隶平泉董氏, 宝坻县人,随丈夫到平泉雇给孟自立家镑青,董氏帮着做饭。后男人不在

家,与孟通奸,被丈夫看破,要把董氏嫁卖。孟自立买下。说定 60千 500大钱身价, 秋后给钱。

并没有媒人婚书(直隶督刘峨 4911120)。
财礼高低虽受多种因素制约,但在当时社会也会受到人们基本承受能力的限定。如果结

合表 3和表 4来分析,那么在再婚类型中,丧偶妇女的财礼基本上在 8 ) 30千的范围内波动;

而嫁卖已婚妇女的财礼总的来看与寡妇再婚的波动范围接近。区别是后者的婚姻买卖目的更

强,开价的低限较前者为高,并且后者的高限也高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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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礼对婚姻行为的抑制作用

财礼(含媒钱)高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当我们试图说明财礼水平及人们的承受能力时

就必须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结合。而当时社会土地收入可以根据粮食亩产及特定时期的粮价

来获得。由于清代中期佣工已比较普遍地存在着,通过对其工价资料的收集则可了解他们的

收入状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当时社会条件下一般平民婚姻财礼的承受能力。

我们从档案中获得一些雇工工价方面的资料,从中可以窥见 18世纪中后期雇工收入水平

之一斑。
表 6 清中期雇工的工价水平

地区 雇工 工价(年) 年工价(千文) 资料来源

京师 王三儿
在厨房打杂  

月 1 000 文
112 议政大臣阿桂 5017125

山东寿光县 冯楷  种地 41 8 千文 418 山东抚长麟 5213114

河南滑县 马黑小  帮工 月 300 文 316 河南抚长麟 5312125

陕西大荔县 潘克让 年 4 两 2 钱 3136 署陕抚毕沅 461513

甘肃静宁州 李纯  帮种地 3200 文 312 议政大臣阿桂 5411127

安徽阜阳 王备  酒店做酒 年 4500 文 415 护理安徽抚康基田 5513128

江苏萧县 刘八  种地 41 4 千文 414 江苏抚吴坦 44

江苏丰县 郝柱  帮做田工 4500 文 415 议政大臣喀宁阿 541518

江苏萧县 刘伦  种地 年 3 千 3 议政大臣阿桂 541121 10

浙江乐清县 秦巧居帮工种地 月 300 文 316 浙江抚琅干 531617

云南会泽县 李儒伦  放牛 150 文(月) 118 议政大臣喀宁阿 4916127

合计 11 人 37196

平均 31 45 千

  从表 6可以看出,除了京师和云南的两个案例之外,其它雇工的收入水平非常接近。进一

步来看, 工价比较低的是京师的王三儿和云南的李儒伦, 他们一个为厨房打杂, 一个为放牛。

相对来说,农业佣工者地区差异不大,甚至可以讲是基本一致的趋向。表中个案工价的平均水

平为 3145。另外, 按照吴量恺先生依据对5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6档案所作统计, 乾隆三十九

年至乾隆六十年间, 河南长工工资 1500文 1人, 2400文 1人, 3000 文 3人, 3500文 1人,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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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人;安徽, 1800文 1人, 2500文 1 人, 2800文 1人, 4两 1人; 直隶 2900文 1人, 4500文 1

人¹。上述 13人平均为 3038文。或许佣工年工价在乾隆中后期基本上维持在年 3 ) 4千文

的水平。

根据前述, 初婚财礼为钱 11171千,寡妇再婚财礼为 19168千, 已婚妇女被买卖的财礼是

21158千。我们认为,就寡妇再婚财礼和已婚妇女被买卖财礼而言,如果财礼份额达到 20千

左右的水平,那么其结婚总费用将不会少于 25 ) 30千。若从佣工这个角度来计算, 每年 3 ) 4

千的工钱收入, 即使日常消费不予考虑,也需七八年至十来年的积攒后,方有结婚的基本财力。

而对佃农和小自耕农也是有压力的,没有数年的积累将难于达到财礼所要求的水平。

以自耕农为例。在清代中期,粮食亩产在南北方有一定区别。按照一般标准, /以中年约

之,一亩得米二石0 º。若一户拥有 10 亩土地,则可产 20 石。清人靳辅认为, /二十石者可食

五六人0 »。这意味着没有结余, 而占有 15 ) 20亩的自耕农, 在 5 ) 6人的家庭规模下, 则可有

一定数量结余。按照清中期的粮价,每石米多在 800 ) 1000千钱的水平。可以说,对于拥有

15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来讲,通过几年的积累, 婚娶压力将不是很大, 或者能够承担, 不至于

使婚姻失时。而对于占有 10亩以下土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家庭, 子弟及时婚配将会有一定

困难。当然他们若有土地之外的收入, 其中一部分人也能使子弟在正常年龄段完婚。

关于初婚财礼较再婚财礼为低的原因前面已有分析。若考虑到初婚过程中的综合消费,

特别是财礼之外与婚娶有关的花费,对男方家庭来讲, 初婚费用不在再婚之下。根据档案中许

多家境较差的男性选择丧偶妇女作为婚配对象这一事实, 很可能有娶再婚妇女花费比取初婚

妇女花费低的原因(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兹不赘述)。

实际上,即使就再婚而言,财礼也只是试图结婚者费用支出的一部分, 此外准备住房或租

房,家当配置等方面仍需要财力投入。不过, 财礼却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能够出得起财礼,

才具备请人说媒的基本要求。

根据较普遍的认识, 在清代中期,没有土地靠租佃别人土地和佣工为生的人口比例不低于

40%。若再把有少量土地,但还需靠租佃土地和佣工收入作为补充的家庭考虑进去,其人口比

例在 50%以上。如按平均 20千钱的财礼标准和 5 ) 10 千钱的其它花费来要求, 这些家庭出

身者将遭遇婚姻的困难。然而却不能说有如此高比例男性的婚姻将会推延。通过家庭成员的

协力帮助,即使在困厄之中,一些人仍能比较及时地得到婚配机会。但有不少缺乏家庭支持的

人,为娶亲不得不长期积累,以致耽误了正常的婚姻时间。档案中这类事例很多。

贵州大定府人高洪贵供, 33岁(乾隆五十四年)父母死过没依靠,是高应钦把小的收留做

儿子。那时有 14岁。后继父故,小的出外各自谋生, 在云南骆马厂做买卖,有十来年, 积得几

两银子。五十三年九月到大定看望继母, 想要在继母家居住娶亲(议政大臣阿桂, 5417122)。
此案中,高究竟积攒多少两银子,不得而知。不过即使按他 20岁开始有结婚愿望, 至 33 岁才

自认为有了结婚的经济条件。而这时, 他已处于婚姻失时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经济状况较差,本身年龄又偏大者常常将婚娶对象定位在寡妇身上。

这或许可从两方面解释: 一是年龄轻的未婚女性不会选择他们, 年龄过于悬殊;二是与寡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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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费用较低。特别是财礼以外的费用较低。因为与寡妇结婚实际是一种及时婚姻, 不用等

待时日,礼节性的破费也会少一些。这就像在市场上卖东西,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按照档案

中的案例,丧偶妇女的再婚就是如此运作的。

山西襄陵县人李昌君于供词中讲: 44岁,父母俱故, 并没子侄。一向在陕西佣工, 赚下 30

两银,上年(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小的在陕西兴平县遇见熟识的许三,说起要娶亲的话,许说他

村有个李家寡妇要嫁人,婆家娘家都没人了, 是自己主婚。小的托许三说合, 讲了 25 两财礼

银。同许三把银子交与王氏替前夫还了债务,娶来为妻,一同回家。赁了堂叔李添好房屋居住

(山西抚三宝, 50年)。

安徽颖上县人王佑供:务农度日,前因家穷,无力娶妻, 如今积得几两银子想要娶亲。乾隆

四十六年正月初陈幅先来说,滕氏夫故改嫁,财礼不多,替小的做媒, 叫小的迎娶。小的应允。

出财礼钱 25千文,媒礼钱 315千文(安徽抚谭尚忠 471619)。
这两例的财礼不算很高, 却也都在 20千以上。对他们来讲,可谓要倾数年积累。

有些人则被挤出婚姻队伍。我们在档案中经常见到 30岁左右的佣工、佃农以及小商贩、

手工业者仍是孑然一身。这显然不是有意识的晚婚行为, 而是经济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得不到

婚配机会。当然其中一些人也在设法寻求时机,然而由于缺乏经济背景,他们常常是婚姻市场

的失败者。

安徽宿州王廷傅供: 33岁,母故父在, 无兄弟妻子。平日锻磨生理。与田文吉素熟。田的

妻侄堂妹张氏夫故,要改嫁。小的见过张氏, 心想娶她。托田说媒, 他已应允, 后田回说, 张家

嫌你没家业,不肯与你做亲。小的也就罢了(议政大臣英廉 46110119)。或许王廷傅觉得他已
能承担起财礼负担, 所以敢托人向寡妇求婚。而寡妇或寡妇之家主婚者要求的标准更高,以致

王被排除在外。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清代中期出身贫穷者在婚姻市场所处地位是很不利的。

浙江天台县裘元德, 29岁,父母在, 未婚。父因小的不曾娶, 听见范姜氏要把她孀媳王氏

再醮,托徐兆国为媒去向范姜氏说合,议定财礼 8800文。范姜氏就即应允,说要送聘定再行择

日成婚,因连日父亲有事,不曾设措财礼送去,没聘定。后闻王氏另许他人为妻,,(议政大臣

喀宁阿 49111121)。这肯定也与其经济实力差有关系。
四川江安县人李积明 32岁,父母早故,寄居云南昭通大关厅,佃种度日。乾隆四十七年三

月,小的闻知程玫孀妇潘氏欲改嫁,托唐仁化做媒, 程玫主婚,写立婚书,议定财礼钱 20千文,

先交 14千文,余钱月内交清, 12 月 3 日迎娶。后 6千贱财礼一时凑不出, 说服潘氏行过门。

潘氏应允。程玫知后, 欲告状, 小的恳请程别告, 不依。互殴, 伤其身死 (云南抚富纲,

48111116)。可见,寡妇虽然不看重财礼,而在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中, 这属私奔,也为民间和

官方所不容。

甚至出现偷得起情、结不起婚的状况。

四川铜梁县张明安, 35 岁, 在船上当水手,妻子骆氏。骆氏与周胜朝通奸, 张明安知道。

张明安家贫不能养活妻子。周胜朝替人织布,平时有些微帮助, 不够用度。张明安要把骆氏嫁

卖正在托人寻访。周胜朝供: 26岁,织布生理。乾隆四十五年三月, 小的要到合州地方帮人织

布。那晚又去找骆氏,她说因穷苦不过, 夫要把她嫁卖。小的手艺营生,没钱娶她, 两下啼哭。

骆氏说同小的情密, 割舍不开,情愿同一路死。小的依允, 骆氏自杀死, 小的自杀未成(议政大

臣 461613)。
但个别情形下似乎又无很大压力。郭二虎供: 37岁, 山西太原徐沟县人。小的先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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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间在籍扎死人拟绞减流。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奉发到配所收管,四十八年,从配所逃回原

籍被胞兄出首, 审拟仍发原配所浙江秀水。小的肩挑度日,共积钱 5 千文,思想娶妻。五十一

年二月,有人告知海盐寡妇张氏今年 40岁, 家内无人照顾,要改嫁, 只要身价钱 2 千文。小的

央二人说媒,付交财礼钱 2千文。媒人各得 500文,娶张氏过门(浙江抚琅 5217130)。寡妇
张氏所要财礼低与无亲属主婚有一定关系。

我们从档案中可以看出, 一方面妇女婚姻的较高数额财礼对男性婚姻构成了压力,另一方

面一旦有寡妇再婚或有人卖妻卖媳乃至拐卖他人妻子之时,又很容易找到娶主,并且绝大多数

娶主为年龄相对大的初婚男性。它说明社会上有一支数额不小的未能及时婚配的男性存在

着,他们中一些人在积攒了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钱财后, 基本具备了结婚的最低条件 ) ) ) 提供对

方所要财礼。然而由于其年龄较大,一般较难在未婚女性中选择配偶,所以他们将目光投向再

婚妇女。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形势,再婚妇女才会非常抢手。寡妇之家才会有奇货

可居的心态。以至不少地方出现/孀居之妇, 亲族人等图份财礼,争相媒合0的局面 ¹。

在传统社会,婚姻中男女结合的背后是财产的结合。这就是说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婚

姻地位和婚姻机会。总体上讲,婚姻机会是与家庭经济水平成正相关的。在传统社会的婚姻

市场上,男性既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方,只要具有经济实力,他将有较多的选择配偶的余地;但同

时他又是非常被动的,若没有足够的财力,他将失去婚姻的资格。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 女性

婚姻也需要基本的奁费, 在一些地方奁费甚至很高。不过较之男性所应付出的聘金(财礼)、媒

钱以及房屋家当置备这些硬性约束,奁费是一种软性约束, 其数额高低完全由民俗和娘家经济

水平所决定。并且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它不会对女性婚姻构成障碍。笔者在另一项依据档案资

料对 18世纪中后期中国初婚年龄的研究中发现, 该时期女性在 20岁之前完成婚姻者占

80% ,并且至 22岁, 90%已完成婚姻。男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50%和 70%。值得一提的是这

项调查中的女性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而男性中有不少出身社会中下层者在 30岁以上尚未婚

配。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的协调关系一旦被打破,将会出现两种抑制,积

极抑制与消极抑制。他将欧洲黑死病以后出现的晚婚晚育状况视为消极抑制,并且认为后者

只发生在欧洲, 特别是西欧。我们认为,中国婚姻中的论财行为对出身社会中下层者婚姻的限

制(婚姻失时,难于在较年轻女性中找到婚配对象甚至终身没有婚配机会)实际也是消极抑制

在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与西欧不同的是,清代中后期的消极抑制主要表现在出身贫穷和比

较贫穷的佃农、佣工及其子弟身上,而在富裕家庭男性和绝大多数女性成员身上则较少表现。

结语

婚姻论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客观地讲,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这样的习俗,而

从个案中可以看出, 婚姻论财在中国民间社会被推到极端。总的情况是, 在初婚过程中, 由于

礼节的讲究,财礼尚有一定的节制(当然不否认在一些地区总的婚姻费用达到一个高水平)。

而在丧偶妇女再婚方面, 财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的, 变成一种硬性要求。至于丈夫嫁卖

妻子则演变为赤裸裸的婚姻交易。

婚姻论财使男性娶妻的困难大大增加。社会中下层出身者往往因此难以适时婚配, 不少

人被挤出婚姻市场。而财礼在再婚妇女中重要性的提高, 也揭示出男性择偶的困难状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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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许多未婚男性将再婚女性作为婚配对象,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积累也只能在再婚女性

中来圆其婚姻之梦。这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 在清代中期,男性晚婚甚至终生不婚者不在少

数。

婚姻论财的考察又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 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婚姻地位。没有经济

条件者则不得不推迟婚姻时间,甚至失去婚姻资格, 进而难以建立家庭,从而使贫困家庭的人

口增长受到制约。这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人口的消极机制是存在的。与西方不同的是,

清代中期的晚婚和不婚行为主要体现在出身社会中下层家庭的男性身上, 而在富裕阶层的男

性和整个女性身上较少表现。

婚姻财礼个案的考察表明,在清代社会(甚至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时期) ,女性实际是婚

姻市场一种稀缺的婚姻资源。婚姻买卖成为稀缺婚姻资源的分配或重新分配。民俗和官方法

律对主婚者和媒妁的强调剥夺了男女双方特别是女性的婚姻自主权,由此婚姻的感情色彩无

从谈起。加之各地性别比普遍较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溺婴等)。从而使握有女性婚姻资源

的父家长处于以价而沽的有利地位,买卖婚姻因此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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